
應備文件(參考範例) 

一、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■以個人名義申請者，檢附申請人及保證人身分證正反面  

   影本五份。 

□ 以法人名義申請者，檢附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表及代表人身

分證影本五份。 

□ 以商號名義申請者，檢附設立或變更登記證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

證影本五份。 

□ 政府機關、公有公用事業機構及公法人，得不檢附。 

□ 委託他人申請者，檢附委託書及受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。 



二、 位置圖面 

(一) 地籍套繪圖(需註明施設位置、長度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

印章 

 

基地座落:臺中市 OO區 OO段 OO號 



(二)地籍圖謄本 

 

 

 
 

申請人

印章 

與

正

本

相

符 

 



 
(三)土地登記謄本(申請日前 3個月內，申請基地須第一類

謄本，水利用地第二類謄本，各正本 1份，影本 4份。若為 2 

人以上共有，謄本需列出共有人姓名並檢附共有人施設同意書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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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土地使用同意證明（申請土地屬申請人所有或由主管機

關管理者，得免附）。 

 

(一) 共同持分同意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共有人

印章 

申請人

印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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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程設計圖說(1.得依本處工程設計參考圖 2.需另行設計
者，可委託專業技師或建築師繪圖並簽證+申請人用印後送本處審
核) 



五、現況照片(需拍攝基地位置及申請渠道現況照片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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